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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律政司刑事檢控科的員工流失問題律政司刑事檢控科的員工流失問題律政司刑事檢控科的員工流失問題律政司刑事檢控科的員工流失問題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闡 明 律 政 司 刑 事 檢 控 科 ( “該 科 ” )的 員 工 流 失 情 況 。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事 務 委 員 會 於 2 0 0 7 年 1 0 月 2 2 日 的 會 議 上 ， 要 求 律 政 司 提 供 該 科

員 工 流 失 情 況 的 補 充 資 料 。 現 將 所 要 求 的 資 料 載 於 下 文 各 段 。  

 

該科的員工流失該科的員工流失該科的員工流失該科的員工流失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3 .  截 至 2 0 0 7年 11 月 1 日 ， 該 科 的 在 職 人 數 總 額 為 4 2 9 人 ， 包 括 1 0 7

名 政 府 律 師 職 系 人 員 ， 以 及 3 2 2 名 法 律 輔 助 職 系 人 員 和 其 他 支 援 人 員 。

員 工 流 失 的 原 因，包 括 因 退 休、辭 職 離 開 公 務 員 隊 伍 或 轉 任 其 他 公 務 員

職 系 而 離 開 律 政 司 。 本 文 件 主 要 探 討 該 科 政 府 律 師 職 系 人 員 的 流 失 情

況。政 府 律 師 職 系 人 員 包 括 政 府 律 師、高 級 政 府 律 師、副 首 席 政 府 律 師、

首 席 政 府 律 師 和 律 政 專 員 。  

4 .   2 0 0 2年 以 來 ， 該 科 政 府 律 師 職 系 的 流 失 率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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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年年度度度度  該科該科該科該科的的的的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律師職系律師職系律師職系律師職系整整整整
體流失情況體流失情況體流失情況體流失情況  

(流失流失流失流失率率率率 1) 

該科該科該科該科因因因因辭職辭職辭職辭職所致的所致的所致的所致的流失流失流失流失
情況情況情況情況  

(流失流失流失流失率率率率 ) 

律政司律政司律政司律政司  

政府律師政府律師政府律師政府律師

職系職系職系職系的的的的整整整整
體流失體流失體流失體流失率率率率 1 

撇撇撇撇除自願退除自願退除自願退除自願退
休休休休計劃後的計劃後的計劃後的計劃後的
公務員整體公務員整體公務員整體公務員整體  
流失流失流失流失率率率率  

2002/03 4 人  

(3.8%) 

3 人  

(1.8%) 
(1 名高級政府律師職級

人員及 2 名副首席政府  

律師職級人員 ) 

2.7% 1.9% 

2003/04 1 人  

(1.8%) 

0 人  1.0% 2.1% 

2004/05 3 人  

(2.8%) 

2 人  

(1.8%) 
(均為政府律師職級人員 ) 

3.0% 2.4% 

2005/06 3 人  

(2.8%) 

2 人  

(1.8%) 

(1 名政府律師職級人員

及 1 名高級政府律師  

職級人員 ) 

3.4% 2.3% 

2006/07 11人  

(10.8%) 

8 人  

(7.8%) 
(2 名政府律師職級  

人員、 5 名高級政府  

律師職級人員及 1名首席  

政府律師職級人員 ) 

5.6% 2.7% 

2007 2 人  

(2.1%) 

2 人  

(2%) 
(1 名高級政府律師職級

人員及 1 名副首席政府  

律師職級人員 ) 

2.5% 1.57% 
(截至 2007年  

9 月為止 ) 

總數  24人  17人  - - 

 

過 去 5 年 共 有 2 4 名 政 府 律 師 職 系 人 員 離 開 該 科，其 中 1 7 名 辭 職， 其 餘

                                                      

1  流失率是指流失人數與該科或律政司內政府律師職系總人數的比率。有關數字包括

退休、合約期滿及辭職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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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名 退 休。 這 2 4 名 人 員 離 開 後 留 下 的 空 缺，藉 晉 升 (如 適 用 的 話 )及 聘 請

基 本 政 府 律 師 職 級 的 人 員 填 補 。 過 去 5 年 加 入 該 科 的 2 5 名 新 聘 政 府 律

師 之 中 ， 8 名 是 有 經 驗 的 法 律 專 業 人 員 ， 在 取 得 專 業 資 格 後 曾 經 私 人 執

業 。  

5 .  正 如 上 文 第 4 段 所 顯 示 ， 除 2 0 0 6 / 0 7年 度 外 ， 過 去 幾 年 該 科 律 師 的

流 失 率 (辭 職 所 致 )， 一 般 都 維 持 在 相 當 穩 定 的 水 平 ， 與 政 府 律 師 職 系 的

整 體 流 失 率 相 若 (雖 然 該 職 系 的 流 失 率 在 大 多 數 年 度 較 公 務 員 的 整 體 流

失 率 為 高 )。 2 0 0 6 / 0 7年 度 該 科 律 師 的 流 失 率 較 平 常 為 高 ， 部 分 原 因 可 能

是 法 律 專 業 的 就 業 市 場 非 常 暢 旺。在 2 0 0 6 / 0 7年 度 離 開 該 科 的 11 名 律 師

中 ， 3 人 退 休 ， 4 人 接 受 司 法 任 命 ， 3 人 加 入 其 他 公 共 機 構 (例 如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 1 人 轉 為 私 人 執 業 。 由 於 司 法 機 構 曾 有 一 段 時 間 暫 停 招 聘 工

作 ， 在 2 0 0 6 / 0 7年 度 之 前 幾 年 沒 有 作 出 司 法 任 命 ， 因 此 ， 在 2 0 0 6 / 0 7年

度 向 該 科 4 名 律 師 作 出 司 法 任 命，情 況 頗 為 特 殊，這 在 某 程 度 上 導 致 該 年

度 的 律 師 流 失 率 偏 高 。 今 年 ， 該 科 律 師 的 流 失 率 已 回 復 正 常 水 平 。  

 

為盡量減少員工流失的影響而採取的措施為盡量減少員工流失的影響而採取的措施為盡量減少員工流失的影響而採取的措施為盡量減少員工流失的影響而採取的措施  

6 .  任 何 機 構 總 會 出 現 員 工 流 失 的 情 況 ， 特 別 是 自 然 流 失 。 儘 管 這 樣 ，

律 政 司 已 採 取 多 項 措 施，盡 量 減 少 員 工 流 失 對 該 科 的 影 響， 確 保 該 科 有

能 力 提 供 有 效 率 和 專 業 的 檢 控 服 務 。  

不 斷 致 力 吸 引 和 挽 留 人 才  

7 .  就 業 市 場 對 法 律 人 才 需 求 殷 切，政 府 律 師 職 位 的 薪 酬 必 須 保 持 吸 引

力 。 2 0 0 7年 入 職 薪 酬 調 整 落 實 後 ， 由 2 0 0 7年 8 月 1 日 起 ， 政 府 律 師 的

入 職 薪 酬 已 由 總 薪 級 表 第 2 7 點 (每 月 3 4 , 8 9 5元 )調 高 至 總 薪 級 表 第 3 2 點

(每 月 4 3 , 9 0 5 元 )。 預 期 調 整 後 的 入 職 薪 酬 有 助 我 們 在 2 0 0 7 年 的 招 聘 工

作 中 吸 引 具 備 合 適 才 幹 的 人 加 入 政 府 律 師 職 系。 此 外，我 們 也 注 意 到 在

大 多 數 年 度 ， 政 府 律 師 職 系 的 流 失 率 高 於 公 務 員 的 整 體 流 失 率 ， 因 此 ，

我 們 已 向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建 議，公 務 員 薪 俸 及 服 務 條 件 常 務 委 員 會 (薪 常 會 )

下 一 次 就 出 現 招 聘 和 挽 留 人 手 困 難 的 特 定 非 首 長 級 文 職 職 系 進 行 職 系

結 構 檢 討 時，把 政 府 律 師 職 系 也 包 括 在 內。如 薪 常 會 的 建 議 包 括 對 公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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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職 系 和 職 級 的 職 級 結 構 或 薪 酬 結 構 作 出 任 何 更 改，而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決 定 採 納 這 些 建 議，政 府 當 局 會 按 既 定 做 法 尋 求 立 法 會 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和 財 務 委 員 會 的 批 准 。  

增 加 晉 升 機 會  

8 .  提 供 具 吸 引 力 的 晉 升 及 發 展 專 長 的 機 會 ， 有 助 挽 留 優 秀 的 律 師 。

近 年 ， 法 律 問 題 日 趨 複 雜 ， 新 的 範 疇 陸 續 展 現 ，律 政 司 運 作 的 環 境 已 有

所 改 變。 鑑 於 這 些 發 展 趨 勢， 律 政 司 不 時 檢 討 開 設 職 位 或 提 高 職 位 等 級

的 需 要， 包 括 是 否 有 需 要 開 設 更 多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的 職 位。 這 會 有 助 提 高

該 科 律 師 的 晉 升 機 會 ， 例 如 在 2 0 0 7 / 0 8年 度 ， 本 司 開 設 了 2 個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的 職 位，並 把 5 個 政 府 律 師 職 位 的 等 級 提 高 至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以 應

付 該 科 日 益 繁 重 和 複 雜 的 工 作。由 於 有 更 多 晉 升 機 會，該 科 在 2 0 0 7 / 0 8年

度 有 1 5 名 政 府 律 師 晉 升 為 高 級 政 府 律 師，遠 多 於 2 0 0 2 / 0 3及 2 0 0 3 / 0 4年

度 的 3 名 和 2 0 0 4 / 0 5年 度 的 0 名 。  

外 判 案 件  

9 .  該 科 訂 有 把 案 件 外 判 給 私 人 執 業 律 師 處 理 的 政 策。為 了 紓 緩 內 部 律

師 的 工 作 壓 力， 該 科 已 將 較 多 案 件 外 判 給 私 人 執 業 律 師 處 理。附 錄 臚 列

過 去 5 年 外 判 律 師 代 替 政 府 律 師 進 行 檢 控 的 案 件 數 目 及 出 庭 日 數。近 年

外 判 案 件 的 比 例 及 出 庭 日 數 均 有 上 升 。  

培 訓 和 持 續 法 律 進 修  

1 0 .  為 減 輕 資 深 律 師 離 職 所 造 成 的 影 響，我 們 制 定 了 一 套 全 面 的 培 訓 計

劃， 以 增 進 各 級 檢 控 人 員 的 知 識 和 專 門 才 能。 我 們 每 年 至 少 一 次 為 新 入

職 的 律 師 開 辦 刑 事 訟 辯 課 程 ； 這 個 課 程 包 括 講 課 和 在 法 院 進 行 檢 控 工

作。 我 們 為 檢 控 人 員 舉 辦 內 部 講 座 ／ 研 討 會， 以 加 強 他 們 的 法 律 知 識 和

實 務 技 巧 。 其 他 培 訓 安 排 ， 包 括 派 員 參 加 其 他 機 構 舉 辦 的 課 程 ／ 研 討

會，以 及 安 排 資 歷 較 淺 的 律 師 在 審 訊 和 上 訴 案 中 擔 任 資 深 檢 控 人 員 的 助

手 等 。  

專 門 發 展  

11 .  為 確 保 檢 控 服 務 維 持 高 水 平，我 們 必 須 給 予 該 科 律 師 足 夠 機 會，在

刑 事 法 律 的 不 同 範 疇 發 展 專 門 才 能 ， 包 括 提 供 法 律 指 引 和 訟 辯 的 技 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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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 該 科 設 立 了 專 責 組 別 ，並 委 任 了 檢 控 政 策 協 調 員。 這 些 組 別 ／ 律

師 不 僅 能 確 保 適 時 為 執 法 機 關 提 供 適 當 的 法 律 指 引，還 有 助 培 養 專 門 才

能 和 提 高 專 業 水 平 。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 2 .  該 科 在 過 去 數 年 雖 然 流 失 了 一 些 人 才 ， 但 由 於 該 科 人 員 克 盡 厥 職 ，

富 專 業 精 神 ， 再 加 上 採 取 了 上 述 各 項 措 施 ， 該 科 能 夠 一 如 以 往 ， 快 捷 有

效 地 履 行 其 法 律 職 能。 該 科 一 直 能 夠 達 到 各 個 表 現 指 標。 律 政 司 會 繼 續

監 察 該 科 以 至 整 個 部 門 的 整 體 人 手 情 況 及 工 作 量 ， 以 保 持 服 務 質 素 。  

 

 

律 政 司  

2 0 0 7年 11 月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2 0 0 2 年以來外判案件統計數字年以來外判案件統計數字年以來外判案件統計數字年以來外判案件統計數字  
 

 

 2002年年年年 2003年年年年 2004年年年年 2005年年年年 2006年年年年 2007年年年年 
(截至截至截至截至 10
月為止月為止月為止月為止) 

由外判律師 代替政 府律師

檢控的案件數目  
 
 

980 
 

(18.5%) 

726 
 

(14.1%) 

849 
 

(15.9%) 

950 
 

(17.6%) 

891 
 

(18.6%) 

910 
 

(21.2%) 

外判律師代替政府律師出庭

日數  
 
 

4 543 
 

(46.3%) 

3 293 
 

(37.6%) 

3 437 
 

(41.1%) 

3 912 
 

(41.8%) 

4 397 
 

(52.4%) 

3 747 
 

(54.3%) 

 

括號內的數字是外判案件佔案件／出庭日數總數的百分比  
 
 


